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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说明

一、本申报书由市级科研院所填报。申报单位名称必须与

单位公章一致。

二、申报书的内容将作为评审评价的重要依据，请实事求是

填写并认真填报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和有

效性负责。

三、请申报单位将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三份报

送到指定地点。纸质申报材料请采用双面打印。

四、请申报单位根据以下说明正确填写申报书：
1. 科研人员：从事研究开发项目的专业人员。
2. 高级职称人员：指编制在科研院所的研究员、副研究员；教授、副教授；

高级工程师；高级农艺师；正、副主任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；高级实验师；
高级统计师；高级经济师；高级会计师；编审（正、副编审）；译审（正、
副译审）；高级（主任）记者；正、副研究馆员等。

3. R&D 经费：指科研院所为开展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而实
际支出的经费。

4. 主营业务收入：科研院所销售科技创新产品、提供科技服务等主要生产经
营活动所产生的收入。

5. 人均 R&D 经费：按科研院所 R&D 经费除以科技活动人员进行计算。
6. 新产品：用来反映科技产出及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。包括政府有关部门

认定并在有效期内的新产品，也包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，未经政府有关部
门认定，从投产之日起一年之内的新产品。

7. 新技术：属于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范围，具有
先进性和创新性，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。

8. 其他科研成果：科研院所除科技创新产品和专利之外的科研成果。包括牵
头形成的国家或行业标准（项），集成电路布局设计（件），植物新品种权
（项），软件著作权（件），保健食品备案或注册批件（件），新药证书（件），
新药临床或新药生产批件（件），医疗器械生产批件（件）等。

9. 生产经营收入：科研院所开展生产、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。包括销售科技
创新产品、开展科技服务、技术作价入股等活动取得的收入。

10. 科技服务收入：科研院所开展研究开发、技术转移、检验检测认证、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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孵化、知识产权、科技咨询、科技金融、科学技术普及等专业科技服务和
综合科技服务所获得的收入。

11. 生产经营利润：科研院所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
余，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余总额。根据会计“利润表”中利润总额
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。

12. 人均利润：按科研院所生产经营利润除以在职人员进行计算。
13. 无形资产投资或入股作价金额：科研院所以技术成果等无形资产投资或作

价出资所产生的价值。
14. 市级及以上科技平台：由科研院所建设，经过国家各部委、市科技局认定

的科技平台以及市发展改革委认定的科技平台。
15. 国家级高层次人才：编制在科研院所的“两院”院士和“长江学者”等国家级

人才。
16. 科技“三百”领军人才：纳入百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、百名科技创投领军人

才、百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培育计划的人员。
17. “双创”团队：科研院所获得市科技局资助的创新创业培育团队。
18. 科技体制改革：只需填报 2019年度科技体制改革开展情况。其中（渝府

办发〔2019〕44号）和（渝财资产﹝2019﹞6号）文件分别为《关于进一

步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》（渝府办发〔2019〕44号）

和《关于市属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国有资产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渝

财资产﹝2019﹞6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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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2018 年度 2019 年度

在职人员（人）

其中：科研人员（人）

科研人员占在职人数比例（%）

高级职称人员（人）

高级职称人员占在职人数比例（%）

绩效申报

情况总结

（限 300 字）

对申报激励事项进行总结

二、评价指标

（一）科研投入 2018 年度 2019 年度

1.1 R&D经费（万元）

1.2 R&D经费同比增长（%）

1.3 R&D经费/主营业务收入（%）

1.4 人均 R&D经费（万元）

（二）科研产出 2018 年度 2019 年度

2.1 新授权专利（件）

其中：授权发明专利（件）

2.2 开发新产品（个）

2.3 形成新技术（个）

2.4 其他科研成果（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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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市场开发收入 2018 年度 2019 年度

3.1 生产经营收入（万元）

3.1.1 新产品销售收入（万元）

其中：销售收入同比增幅（%）

3.1.2 科技服务收入（万元）

其中：科技服务收入同比增幅（%）

3.2 生产经营利润（万元）

其中：利润总额同比增幅（%）

人均利润（万元）

3.3 新增无形资产投资或入股作价金额（万元）

3.4 所属（参股或控股）企业生产经营收入（万元）

其中：控股企业生产经营收入（万元）

3.5 投资入股分红（万元）

（四）基础能力 2018 年度 2019 年度

4.1 市级及以上科技平台建设 —— ——

其中：现有重点实验室（个）

现有技术创新中心（个）

现有其他科技平台（个）

新增市级及以上科技平台（个）

4.2 科技人才及创新团队建设 —— ——

其中：新增国家级高层次人才（两院院士、长江学

者等）（人）

新增重庆市科技“三百”领军人才（人）

新增高级职称及硕士以上人才（人）

新增重庆市“双创”团队（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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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新承担市级及以上财政科研项目（项）

其中：承担国家级项目（项）

承担重庆市科技局项目（项）

（五）科研保障

1．2019年度科技体制改革（总体限 500字）

成果转化改

革试点

1.科技成果初始权益分配改革

试点

2.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

使用权改革试点

3.推进（渝府办发〔2019〕44
号）和（渝财资产﹝2019﹞6
号）落地落实

激励科研人

员相关改革

1.人才引育情况，是否达到梯

队建设目标

2.科研人员兼职改革试点

3.人才分类评价机制

4.专业技术人员“低职高聘”

“高职低聘”试点

5.构建“岗位能上能下、待遇

能高能低，人员能进能出”的

新型用人机制

减负放权改

革

1.扩大机构设置、人事、薪酬

等方面的自主权

2.制定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

3.“包干制”试点

4.科研人员的技术路线决策权

章程管理

1.章程制定和自主运行

2.完善法人治理结构、健全现

代科研院所制度

2．安全稳定 ——

2.1 2019年度是否有科研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□是 □否

2.2 2019年度是否有单位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参与群体性 □是 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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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附件资料

（一）科研投入证明材料（只需提供 R&D经费证明材料清单）

（二）科研产出证明材料（只需提供新授权专利、新产品、新技术

和其他科研成果证明材料清单）

（三）市场开发收入证明材料（只需提供生产经营收入、新产品销

售收入、科技服务收入、生产经营利润、新增无形资产投资或入股作价金

额、所属（参股或控股）企业生产经营收入、投资入股分红证明材料清单）

（四）基础能力证明材料（只需提供现有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、

技术创新中心、其他科技平台，新增市级及以上科技平台，新增国家级高

层次人才（两院院士、长江学者等）、新增重庆市科技“三百”领军人才、

新增高级职称及硕士以上人才、新增重庆市“双创”团队，新承担市级及以

上财政科研项目清单）

（五）制度建设证明材料（只需提供2019年度科技体制改革相关证

明材料清单及成效总结）


